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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高国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国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高国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高国华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10-82326968 

传真 无 

电子邮箱 ff.niu@fth.com.cn 

公司网址 无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路 62 号院 1 号楼 16 层 1911-A 

100142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7,603,550.62 10,465,314.05 -27.3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40,633.59 -6,370,257.86 49.7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87 -0.58 49.7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62.89% 179.0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25.48% 160.87%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850,509.27 299,469.78 517.9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70,375.73 -8,219,453.68 61.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101,868.65 -7,705,899.3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744.09 -70,521.87 39.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0% 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0% 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75 61.43%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0,970,000 100.00% -5,819,700 5,150,300 46.9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800,000 61.99% -6,800,00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390,000 3.55% -390,000 0 0%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819,700 5,819,700 53.0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594,700 5,594,700 51.00%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总股本 10,970,000 - 0 10,97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杭州众欢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0 5,594,700 5,594,700 51% 5,594,700   

1 北京九方

佳和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6,800,000 -5,594,700 1,205,300 10.99%   1,205,300 

2 北京九方 2,400,000   2,400,000 21.88%   2,400,000 



成城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3 北京佳岚

科技有限

公司 

800,000   800,000 7.29%   800,000 

4 石靖 380,000   380,000 3.46%   380,000 

5 陈晴 300,000   300,000 2.73%   75,000 

6 青松 100,000   100,000 0.91%   100,000 

7 杨宁 100,000   100,000 0.91%   100,000 

8 杨亚立 90,000   90,000 0.82%   90,000 

合计 10,970,000 0 10,970,000 100% 5,594,700 5,150,3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陈晴分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北京

九方佳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93%的股权和公司股东北京九方成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12.50%的份额。李元涛分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九方佳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8.72%的股

权和公司股东北京九方成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54.17%的份额。公司股东陈晴、间接股东

李元涛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两方作为公司的共同控制人。《一致行动

协议》主要条款约定如下:“①受限于中国法律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且在不侵犯公司其他股东权益

之情形下,李元涛承诺并保证在公司股东会会议和董事会会议(通过其提名并当选的董事)与陈晴

保持一致行动。②本协议双方应保持良好的沟通机制,就公司的运营和发展以及市场、监管环境

等影响因素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互通和协商;特别事项经陈晴事前提议,李元涛应尽其最大合理

努力配合或协助。③李元涛同意向任何受让人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任何股权的先决条件之一是,

李元涛应促成并且确保该受让人同意接受本协议的约束,并促成受让人与陈晴就本协议之内容

签署新协议。”除此之外,公司股东之间没有其他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无。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详见附注四。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对于最



早可比期间期初之前或 2020 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溯调整，而是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

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

摊交易价格。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营业成本  65,422.02   65,422.02 

销售费用   65,422.02  -65,422.02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预收账款 167,447.5       

合同负责   148,183.63     

其他流动负债   19,263.87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公司董事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

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董

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情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力求保持公司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和平稳发展，消除

审计报告中所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